
第 1 頁  共 1 頁 

 

【SB016】華南產物理賠準備費用附加條款 

(CLAIMS PREPARATION COSTS CLAUSE) 

100 年 07 月 20 日(100)華產企字第 513 號函備查 
 

茲經雙方同意，本保險契約擴大承保被保險人因承保危險事故發生致保險標的物遭受毀損或

滅失時，依本保險契約相關規定，為準備或證明理賠金額所實際發生必要且合理之費用。 

前項費用不包括與本公司或本公司代理協商理賠時所產生之費用。 

該項理賠準備費用賠償金額與該受損保險標的物之賠償金額合計不得超過該受損保險標的物

之保險金額。但每一事故之理賠準備費用以新台幣一百萬元為限。 

 

 


